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二、联办服务事项
1.规划土地核实；
2.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
4.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5.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三、联办机构
牵头部门：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联办部门：各级自然资源规划部门、人防部门、行政审批政务信息管理部门
四、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工作日）：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工作日）：9个工作日（不含特殊环节）
五、申请条件
1.已按《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约定的土地开发利用条件使用土地，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验收条件；
2.已按照规划条件和许可内容要求建设，提供满足验收所需的测绘成果报告等资料，具备建设工程规划土地核实验收条件。
3.已按工程设计和施工合同约定的内容建设，并完成工程竣工验收，编制竣工验收报告；
4.满足验收需要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符合国家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已依法取得消防设计审查合格意见书，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验收条件；
5.同步建设人防工程的，已按人防或行政审批部门批复要求完成人防工程建设，完成人防工程检测及测绘，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验收条件；易地建设人防工程的，已按人防或行政审批部门批复要求足额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并完成项目测绘。
6.已形成建设工程档案且编制质量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验收条件；
7.道路、供水、供电、燃气、热力、排水、通信、广播电视等市政公用服务设施满足接入条件；规划红线内道路、环卫设施、充电桩、停车场（含非机动车）、配套绿化工程或园林绿化专项工程等完成验收；
8.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要求。
六、申请材料
（一）通用资料：
1.新乡市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申请表
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含《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报告》及公共服务接入有关资料）
（二）规划土地核实所需材料：
1.建设单位或个人身份证明材料（委托办理的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人身份证明）
2.现状竣工图及测绘成果报告书
3.规划条件
4.不动产权证书
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件、附图
（三）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所需材料：
1.新乡市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2.项目测绘报告
3.防护设备产品和安装质量检测报告
4.人民防空工程竣工图
5.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缴纳凭证
6.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人民防空工程）
（四）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所需材料：
1.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五）建设工程档案验收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自查报告
（六）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所需材料：
1.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2.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核实认可文件
3.建设工程档案认可文件
4.建设工程规划土地核实意见确认书
5.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6.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凭证
7.住宅质量说明书
8.住宅质量保证书
9.施工图审查意见（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证（书））
[bookmark: _GoBack]七、办理流程
（一）提出申请
建设单位可通过线上或线下两种方式提出联合验收申请，线上申请通过河南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www.hnz wfw.gov.cn），线下通过市县两级政务服务中心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获取及核实或自行上传项目立项、用地许可、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审批文件及公共设施接入服务全过程有关合法合规材料，并提交《河南省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申请表》（附件2）。材料齐全后提交，于当天开始计时。
（二）材料审查
1.牵头部门（综合窗口）收到建设单位提交的联合验收申请资料后，通过联合验收系统推送至相关各专项验收职能部门。各专项验收职能部门对建设单位所提交资料的完整性、规范性和一致性进行审查，并应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查，并通过联合验收系统向牵头部门反馈联合验收资料审查意见。牵头部门在收齐审查意见后，统一反馈至建设单位。材料审查结论包括同意受理和补正两种。
2.需要补正材料的，牵头部门要一次性告知建设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建设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完成补正工作，向牵头部门提出复查（复验）申请，补正期限不计入受理时限。专项验收职能部门应在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的1个工作日内出具补正意见。在补正期限内未能完成补正相关材料的，或者补正审核不通过的，牵头部门终止联合验收流程，并向建设单位告知联合验收不予受理的意见。
3.各专项验收职能部门均反馈同意受理的审查结论后，牵头部门应及时作出受理决定。
（三）现场核验
1.牵头部门作出受理决定后，各专项验收职能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于5个工作日内至现场开展现场核验工作，无法共同到场的，在规定时限内自行开展现场验收，并作出是否验收合格的决定，向牵头部门反馈联合验收现场核验（复验）意见。
2.如因不可抗力、停电、信息系统故障等特殊原因导致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现场核验，相关专项验收职能部门可以“中止”业务办件但需列明具体理由及上传佐证材料，暂停受理时间。当不可抗力情况或其他不可控情况等消除后，专项验收职能部门应及时“恢复”业务办理，同时继续计算受理时间。
（四）出具意见
1.全部专项验收通过后，各专项验收职能部门应在联合验收系统中办结时同步上传结论文书，牵头部门收齐各相关职能部门结论文书后，于2个工作日内出具《联合验收合格意见书》（附后），与各专项验收职能部门出具的书面意见，统一发放给建设单位。
2.专项验收不通过的，对应专项验收职能部门应在系统中填写明确未通过事项、法定依据及整改意见等。牵头部门汇总相关意见后，统一反馈至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应在收到告知后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完成整改，向牵头部门提出复验申请，并提交整改完毕的材料及书面证明。逾期未提交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申请，并向建设单位告知联合验收不合格的意见。
3.牵头部门收到复验申请后及时推送至各相关专项验收职能部门，各相关专项验收职能部门应对整改材料进行审查并开展现场复验，及时向牵头部门反馈现场复验意见。
全部专项验收复验合格的项目，由牵头部门出具《联合验收合格意见书》；部分专项验收复验仍不合格的项目，由牵头部门告知建设单位联合验收不合格的意见。建设单位在条件具备后重新申请联合验收。
八、咨询电话
规划土地核实电话：
0373-3686076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咨询电话：
0373-3675021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咨询电话：
0373-3698906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咨询电话：
0373-3686076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咨询电话：
0373-3686195





